
尽职调查确认书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根据“中山市御水湾中医健康养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30%股权（项目编码：191100B0GQ12）”的报纸公告、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站提供的指引，索取并阅读了转让标的的产权交易相关文件。在尽职调查期间，转让方已经向我方充分披露标的资产的有关重大事项，我方对资产的现状、担保、抵押问题以及其他有关交易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全面的尽职调查。

鉴于我方对转让标的的历史情况和现状已有充分了解，我方同意按照本次产权交易相关文件的规定参加转让标的的竞买活动。如我方成为本次转让标的的受让方，我方同意按现状接受转让标的并按照本次产权交易相关文件内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因本次产权交易可能产生的风险，由我方自行承担。我方已自行到相关部门进行尽职调查，经核实，我司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次产权交易对受让方资格条件的规定。若因我方自身条件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部门规定而无法在合同约定时限内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经转让方函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仍无法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则视为我方责任，转让方有权收回转让标的另行处置，且我方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金额款项不作退回，由产权交易中心扣除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后，余款归转让方所有。

特此确认

意向受让方（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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